
科技部项目申报工作流程 

 

 

 

 

 

 

 

 

 

 

 

 

 

 

 

 

 

 

注：科技部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引导计

划、基地与人才专项等。 

 

 

科技处为申请人开通申报系统（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

共服务平台）账号与密码，申请人在线填写申报书 

申请人修改申请书，在线提交 

科技处上报推荐部门，推荐部门组织审核，反馈意见 

科技部发布申报指南，科技处组织申报 

推荐部门报送申报材料至科技部 

科技处在线形式审查，并向申请人反馈修改意见 

申请人根据反馈意见对申请书进行修改后提交最终稿并

打印申报书正式版报送科技处，科技处函报推荐部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流程 

 

 

 

 

 

 

 

 

 

 

 

 

 

 

 

 

 

 

 

 

 

科技处组织全校申报动员，传达申报文件及申报注意事项 

申请人登录 ISIS 系统撰写申请书，在申报截止前提交并

打印纸质版，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到科技处 

科技处组织进行申请书的形式审查，并将审查意见反馈给

各单位和申请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发申报通知 

科技处做最后的形式审查，汇总整理报送基金委 

各单位组织教师进行申报准备和培训，并报送首次申报教

师名单到科技处以便开通 ISIS 系统账号 

申请人根据反馈意见对申请书进行修改后提交最终稿并

打印纸质版后重新报送到科技处 



一般纵向项目申报工作流程 

 

 

 

 

 

 

 

 

 

 

 

 

 

 

 

 

 

 

 

 

 

项目组织单位下达申报通知及文件 

科技处将申报通知及文件下达到各相关单位 

各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撰写项目申报书并进行审核。通过后

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到科技处 

科技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汇总整理后上报项目组织单位 

项目组织单位进行评审，对批准项目下达立项通知 

各相关单位通知获批项目负责人撰写计划任务书并

将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科技处 

项目组织单位审核后下拨经费，项目开始实施 

科技处对项目计划任务书进行审核，汇总整理上报项目组织单位 


